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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誌

96年度發展地方料理競賽於96年11月16
日在本場環境教育大樓舉行，經過一番激

烈的競爭，獅潭鄉農會田媽媽班–大坡塘客

家農莊的特色料理脫穎而出，贏得評審的青

睞，抱回2萬元獎金。

本次競賽，計有16個隊伍參賽，比賽料

理是利用苗栗地區盛產之農特產品為食材，

以「少油、少鹽、少糖、高纖、適量、均

衡、營養」為烹調原則，研發富創意、符合

健康、簡單易學、且經濟衛生之6人份健康

養生餐，包含1道主食、3菜1湯、1道點心，

合計6道食譜。當日邀請資深媒體人暨養生

美食專家陳月卿女士、中華美食籌備委員

會主任吳麗鵲女士、農委會食品加工科科長

林子清先生、勞委會烹飪乙級評鑑老師李坤

芳先生及本場侯場長鳳舞等專家擔任評審委

◆文／楊美鈴　圖／徐金科

評審委員品頭論足凝聚共識

保防宣導短語 你關心、我留意，社會安定，永享太平

員。

評分標準包括：食材使用（20%）；食

譜創意性（25%）；符合低油、低糖、低

鹽、高纖維推廣（25%）；色、香、味、型

（15%）；均衡、適量、衛生（15%）等。

經過評審以客觀、公平、公正的評分結果，

得獎名單分別是：冠軍–獅潭鄉田媽媽（大

坡塘客家農莊）獲獎金2萬元及獎牌乙面；

亞軍–頭屋鄉農會家政班，獲獎金1萬5千元

及獎牌乙面；季軍–大湖鄉田媽媽（石門客

棧），獲獎金1萬元及獎牌乙面；殿軍─後

龍鎮農會家政班獲獎金5千元及獎牌乙面。

另外為激發參賽隊伍的創意，更評審出8道
極富創意與特色的食譜，分別為：大湖鄉田

媽媽（雲洞仙居）的「薑麻雙魚吐珠」、大

湖鄉田媽媽（石門客棧）的「桂花豆腐」、

冠軍隊伍─大坡塘客家農莊 冠軍食譜特色組合

結婚請客不算數，登記結婚才有效！

郝英俊與曾美麗相戀多年，兩人訂於97年6月1日結婚宴客，美麗的大學室友曉娟也收到

了喜帖，在婚宴的時候，曉娟偷偷把美麗拉到一旁問：「阿麗，妳跟阿俊有沒有去辦結婚登

記啊？」

洋溢在幸福中的美麗，甜甜地問：「結婚不是請客就好了嗎？」

請問：英俊與美麗的結婚有效嗎？曉娟該怎麼建議她的好朋友呢？

依新修正的民法第982條規定（97年5月23日施行），英俊與美麗如果只有請客，結婚是

不算數的，必須提出有2個證人簽名的書面，然後英俊和美麗要一起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

記，結婚才有效喔！

所以，提醒要在97年5月23日以後結為連理的有情人，要記得去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

記，婚姻才有保障喲！

老爸老母平平大，跟啥人姓照約定！

聽了曉娟的提醒，英俊與美麗趕緊到戶政事務所去辦理結婚登記…。

日子一天天過去，一個風和日麗的週末，英俊陪著已懷有六個月身孕的美麗到公園散步

…巧遇英俊的國中同學－在戶政事務所上班的小吳，一陣寒喧後，小吳突然好奇的問：「你

們決定好小寶貝跟誰姓了嗎？」英俊和美麗一臉疑惑，異口同聲地問：「小孩不是都跟爸爸

的姓嗎？」

依新修正民法第1059條第1項規定，英俊和美麗必須在辦理孩子出生登記前，約定好小孩

從父姓或母姓，也就是說，郝英俊和曾美麗的小孩可以約定姓「郝」也可以姓「曾」喔！

合意變更子女姓氏

聽了小吳的說明，英俊和美麗恍然大悟，由於多年未見，英俊邀小吳到家裡吃晚飯，大

夥談到未出生的小寶貝到底應該姓郝，還是姓曾…，英俊的媽媽突然問：「辦好出生登記

後，那感覺無妥當，可以改嗎？有啥米條件？」

辦好小孩的出生登記後，例如：小寶貝本來從母姓，取名為「曾」小華，在曾小華20歲
以前，英俊和美麗可以書面約定變更小孩的姓為父姓，也就是變為「郝」小華喔！還有，曾

小華20歲以後，如果取得英俊及美麗的書面同意，也是可以變更為父姓的。

姓氏可由法院宣告變更

張平與丁麗離婚數年，丁麗獨立扶養孩子，丁麗想讓小孩改姓「丁」，但張平不同意，

兩人無法達成變更姓氏之約定，請問：丁麗該怎麼辦？

依新修正民法第1059條第5項規定，如果具備父母離婚或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生死不

明滿3年或曾有或現有未盡扶養義務滿2年的情形，而姓氏對子女有不利之影響時，父母之一

方或子女都可以請求法院宣告變更子女姓氏。所以，丁麗如果覺得離婚後，小孩仍然姓張對

小孩不利時，可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宣告變更。

民法親屬編暨施行法修正相關資料，請逕上法務部網站（http：//www.moj.gov.tw）查詢




